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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第３章、第４章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修改采用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第１５修订版）第５部分：托运程

序　第５．２章：标记和标签。本标准与其相比，存在以下技术性差异：

———标志图形采用表格形式叙述；

———删除了与标志使用无关的内容。

本标准代替ＧＢ１９０—１９９０《危险货物包装标志》。本标准与ＧＢ１９０—１９９０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爆炸品标签从原有的３个增加为４个；

———气体标签从原有的３个增加为５个；

———易燃液体标签从原有的１个增加为２个；

———第４类物质标签，从原有的３个增加为４个；

———第５类物质标签中，有机过氧化物变动较大；

———毒性物质标签，从原有的３个减少为１个；

———第７类物质标签中，增加裂变性物质标签；

———增加４个标记；

———增加标记和标签使用要求（附录Ａ）。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５１）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铁道部标准计量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锦、赵靖宇、赵华、兰淑梅、苏学锋。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９０—１９８５、ＧＢ１９０—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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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危险货物包装图示标志（以下简称标志）的分类图形、尺寸、颜色及使用方法等。

本标准适用于危险货物的运输包装。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６９４４　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

ＧＢ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　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

ＧＢ１２２６８　危险货物品名表

３　标志分类

标志分为标记（见表１）和标签（见表２）。标记４个；标签２６个，其图形分别标示了９类危险货物的

主要特性。

表１　标记

序　　号 标记名称 标记图形

１ 危害环境物质和物品标记

（符号：黑色，底色：白色）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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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序　　号 标记名称 标记图形

２ 方向标记
（符号：黑色或正红色，底色：白色）

（符号：黑色或正红色，底色：白色）

３ 高温运输标记

（符号：正红色，底色：白色）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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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标签

序　　号 标签名称 标签图形 对应的危险货物类项号

１ 爆炸性物质或物品

（符号：黑色，底色：橙红色）

１．１

１．２

１．３

（符号：黑色，底色：橙红色）

１．４

（符号：黑色，底色：橙红色）

１．５

（符号：黑色，底色：橙红色）

１．６

 项号的位置———如果爆炸性是次要危险

性，留空白。

 配装组字母的位置———如果爆炸性是次要

危险性，留空白。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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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序　　号 标签名称 标签图形 对应的危险货物类项号

２

易燃气体

（符号：黑色，底色：正红色）

（符号：白色，底色：正红色）

２．１

非易燃无毒气体

（符号：黑色，底色：绿色）

（符号：白色，底色：绿色）

２．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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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序　　号 标签名称 标签图形 对应的危险货物类项号

２ 毒性气体

（符号：黑色，底色：白色）

２．３

３ 易燃液体
（符号：黑色，底色：正红色）

（符号：白色，底色：正红色）

３

４ 易燃固体

（符号：黑色，底色：白色红条）

４．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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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序　　号 标签名称 标签图形 对应的危险货物类项号

４

易于自燃的物质

（符号：黑色，底色：上白下红）

４．２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
（符号：黑色，底色：蓝色）

（符号：白色，底色：蓝色）

４．３

５ 氧化性物质

（符号：黑色，底色：柠檬黄色）

５．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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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序　　号 标签名称 标签图形 对应的危险货物类项号

５ 有机过氧化物
（符号：黑色，底色：红色和柠檬黄色）

（符号：白色，底色：红色和柠檬黄色）

５．２

６

毒性物质

（符号：黑色，底色：白色）

６．１

感染性物质

（符号：黑色，底色：白色）

６．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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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序　　号 标签名称 标签图形 对应的危险货物类项号

７

一级放射性物质

（符号：黑色，底色：白色，附一条红竖条）

黑色文字，在标签下半部分写上：

“放射性”

“内装物 ”

“放射性强度 ”

在“放射性”字样之后应有一条红竖条

７Ａ

二级放射性物质

（符号：黑色，底色：上黄下白，附两条红竖条）

黑色文字，在标签下半部分写上：

“放射性”

“内装物 ”

“放射性强度 ”

在一个黑边框格内写上：“运输指数”

在“放射性”字样之后应有两条红竖条

７Ｂ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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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序　　号 标签名称 标签图形 对应的危险货物类项号

７

三级放射性物质

（符号：黑色，底色：上黄下白，附三条红竖条）

黑色文字，在标签下半部分写上：

“放射性”

“内装物 ”

“放射性强度 ”

在一个黑边框格内写上：“运输指数”

在“放射性”字样之后应有三条红竖条

７Ｃ

裂变性物质

（符号：黑色，底色：白色）

黑色文字

在标签上半部分写上：“易裂变”

在标签下半部分的一个黑边

框格内写上：“临界安全指数”

７Ｅ

８ 腐蚀性物质

（符号：黑色，底色：上白下黑）

８

９

犌犅１９０—２００９



表２（续）

序　　号 标签名称 标签图形 对应的危险货物类项号

９ 杂项危险物质和物品

（符号：黑色，底色：白色）

９

４　标志的尺寸、颜色

４．１　标志的尺寸

标志的尺寸一般分为四种，见表３。

表３　标志的尺寸 单位为毫米

尺寸号别 长 宽

１ ５０ ５０

２ １００ １００

３ １５０ １５０

４ ２５０ ２５０

　　注：如遇特大或特小的运输包装件，标志的尺寸可按规定适当扩大或缩小。

４．２　标志的颜色

标志的颜色按表１和表２中规定。

５　标志的使用方法

５．１　储运的各种危险货物性质的区分及其应标打的标志，应按ＧＢ６９４４、ＧＢ１２２６８及有关国家运输主

管部门相关规定选取，出口货物的标志应按我国执行的有关国际公约（规则）办理。

５．２　标志的具体使用方法见附录Ａ。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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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标记和标签使用要求

犃．１　标记

犃．１．１　除另有规定外，根据ＧＢ１２２６８确定的危险货物正式运输名称及相应编号，应标示在每个包装

件上。如果是无包装物品，标记应标示在物品上、其托架上或其装卸、储存或发射装置上。

犃．１．２　Ａ．１．１要求的所有包装件标记：

ａ）　应明显可见而且易读；

ｂ）　应能够经受日晒雨淋而不显著减弱其效果；

ｃ）　应标示在包装件外表面的反衬底色上；

ｄ）　不得与可能大大降低其效果的其他包装件标记放在一起。

犃．１．３　救助容器应另外标明“救助”一词。

犃．１．４　容量超过４５０Ｌ的中型散货集装箱和大型容器，应在相对的两面作标记。

犃．１．５　第７类的特殊标记规定：

ａ）　第７类的特殊标记、运输装置和包装形式应符合ＧＢ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的规定。

ｂ）　应在每个包装件的容器外部，醒目而耐久地标上发货人或收货人或两者的识别标志。

ｃ）　对于每个包装件（ＧＢ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规定的例外包装件除外），应在容器外部醒目而耐久地标上

前面冠以 ＧＢ１２２６８编号和正式运输名称。就例外包装件而言，只需要标上前面冠以

ＧＢ１２２６８编号。　

ｄ）　总质量超过５０ｋｇ的每个包装件应在其容器外部醒目而耐久地标上其许可总质量。

ｅ）　每个包装件：

———如果符合ＩＰ１型包装件、ＩＰ２型包装件或ＩＰ３型包装件的设计，应在容器外部醒目且耐

久地酌情标上“ＩＰ１型”、“ＩＰ２型”或“ＩＰ３型”；

———如符合Ａ型包装件设计，应在容器外部醒目而耐久地标上“Ａ型”标记；

———如符合ＩＰ２型包装件、ＩＰ３型包装件或Ａ型包装件设计，应在容器外部醒目且耐久地标

上原设计国的国际车辆注册代号（ＶＲＩ代号）和制造商名称，或原设计国运输主管部门规

定的其他容器识别标志。

ｆ）　符合运输主管部门所批准设计的每个包装件应在容器外部醒目而耐久地标上下述标记：

———运输主管部门为该设计所规定的识别标记；

———专用于识别符合该设计的每个容器的序号；

———如为Ｂ（Ｕ）型或Ｂ（Ｍ）型包装件设计，标上“Ｂ（Ｕ）型”或“Ｂ（Ｍ）型”；

———如为Ｃ型包装件设计，标上“Ｃ型”。

ｇ）　符合Ｂ（Ｕ）型或Ｂ（Ｍ）型或Ｃ型包装件设计的每个包装件应在其能防火、防水的最外层贮器的

外表面用压纹、压印或其他能防火、防水的方式醒目地标上三叶形标志（见图Ａ．１）。

ｈ）　ＬＳＡⅠ物质或ＳＣＯⅠ物体如装在贮器或包裹材料里并且按照运输主管部门容许的独家使用

方式运输时，可以在这些贮器或包裹材料的外表面上酌情贴上“放射性ＬＳＡⅠ”或“放射性

ＳＣＯⅠ”标记。

ｉ）　如果包装件的国际运输需要运输主管部门对设计或装运的批准，而有关国家适用的批准型号

不同，那么标记应按照原设计国的批准证书做出。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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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其尺寸比例基于半径为犡的中心圆。犡的最小允许尺寸为４ｍｍ。

图犃．１　基本的三叶形标志

犃．１．６　危害环境物质的特殊标记规定：

ａ）　装有符合ＧＢ１２２６８和ＧＢ６９４４标准中的危害环境物质（ＵＮ３０７７和ＵＮ３０８２）的包装件，应

耐久地标上危害环境物质标记，但以下容量的单容器和带内容器的组合容器除外：

———装载液体的容量为５Ｌ或以下；

———装载固体的容量为５ｋｇ或以下。

ｂ）　危害环境物质标记，应位于Ａ．１．１要求的各种标记附近，应满足Ａ．１．２和Ａ．１．４的要求。

ｃ）　危害环境物质标记，应如表１序号１图所示。除非包装件的尺寸只能贴较小的标记，容器的标

记尺寸应符合表３的规定。对于运输装置，最小尺寸应是２５０ｍｍ×２５０ｍｍ。

犃．１．７　方向箭头使用规定：

ａ）　除ｂ）规定的情况外：

———内容器装有液态危险货物的组合容器；

———配有通风口的单一容器；

———拟装运冷冻液化气体的开口低温贮器。

应清楚地标上与表１序号２图所示的包装件方向箭头，或者符合ＧＢ／Ｔ１９１规定的方向箭头。

方向箭头应标在包装件相对的两个垂直面上，箭头显示正确的朝上方向。标识应是长方形的，

大小应与包装件的大小相适应，清晰可见。围绕箭头的长方形边框是可以任意选择的。

ｂ）　下列包装件不需要标方向箭头：

———压力贮器；

———危险货物装在容积不超过１２０ｍＬ的内容器中，内容器与外容器之间有足够的吸收材料，

能够吸收全部液体内装物；

———６．２项感染性物质装在容积不超过５０ｍＬ的主贮器内；

———第７类放射性物质装在Ｂ（Ｕ）型、Ｂ（Ｍ）型或Ｃ型包装件内；

———任何放置方向都不漏的物品（例如装入温度计、喷雾器等的酒精或汞）。

ｃ）　用于表明包装件正确放置方向以外的箭头，不应标示在按照本标准作标记的包装件上。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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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１．８　高温物质标记使用规定：

运输装置运输或提交运输时，如装有温度不低于１００℃的液态物质或者温度不低于２４０℃的固态

物质，应在其每一侧面和每一端面上贴有如表１序号３图所示的标记。标记为三角形，每边应至少有

２５０ｍｍ，并且应为红色。

犃．２　标签

犃．２．１　标签规定

犃．２．１．１　这些是表现内装货物的危险性分类标签规定（如表２所示）。但表明包装件在装卸或贮藏时

应加小心的附加标记或符号（例如，用伞作符号表示包装件应保持干燥），也可在包装件上适当标明。

犃．２．１．２　表明主要和次要危险性的标签应与表２中所示的序号１至序号９所有式样相符。“爆炸品”

次要危险性标签应使用序号１中带有爆炸式样标签图形。

犃．２．１．３　危险货物一览表具体列出的物质或物品，应贴有ＧＢ１２２６８一览表第４栏下所示危险性的类

别标签。危险货物一览表第５栏中以类号或项号表示的任何危险性，也须加贴次要危险性标签。但如

果第５栏下未列出次要危险性，或危险货物一览表虽列出次要危险性但对使用标签的要求可予以豁免

的情况下，特殊规定也须加贴次要危险性标签。

犃．２．１．４　如果某种物质符合几个类别的定义，而且其名称未具体列在ＧＢ１２２６８危险货物一览表中，

则应利用ＧＢ６９４４中的规定来确定货物的主要危险性类别。除了需要有该主要危险性类的标签外，还

应贴危险货物一览表中所列的次要危险性标签。

装有第８类物质的包装件不需要贴６．１号式样的次要危险性标签，如果毒性仅仅是由于对生物组

织的破坏作用引起的。装有４．２项物质的包装件不需要贴４．１号式样的次要危险性标签。

犃．２．１．５　具有次要危险性的第２类气体的标签见表Ａ．１。

表犃．１

项 ＧＢ６９４４所示的次要危险性 主要危险性标签 次要危险性标签

２．１ 无 ２．１ 无

２．２

无 ２．２ 无

５．１ ２．２ ５．１

２．３

无 ２．３ 无

２．１ ２．３ ２．１

５．１ ２．３ ５．１

５．１，８ ２．３ ５．１，８

８ ２．３ ８

２．１，８ ２．３ ２．１，８

犃．２．１．６　对第２类规定有三种不同的标签：一种表示２．１项的易燃气体（红色），一种表示２．２项的非

易燃无毒气体（绿色），一种表示２．３项的毒性气体（白色）。如果ＧＢ１２２６８危险货物一览表表明某一

种第２类气体具有一种或多种次要危险性，应根据Ａ．２．１．５使用标签。

犃．２．１．７　除Ａ．２．２．１．２规定的要求外，每一标签应：

ａ）　在包装件尺寸够大的情况下，与正式运输名称贴在包装件的同一表面与之靠近的地方；

ｂ）　贴在容器上不会被容器任何部分或容器配件或者任何其他标签或标记盖住或遮住的地方；

ｃ）　当主要危险性标签和次要危险性标签都需要时，彼此紧挨着贴。

当包装件形状不规则或尺寸太小以致标签无法令人满意地贴上时，标签可用结牢的签条或其他装

置挂在包装件上。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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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２．１．８　容量超过４５０Ｌ的中型散货集装箱和大型容器，应在相对的两面贴标签。

犃．２．１．９　标签应贴在反衬颜色的表面上。

犃．２．１．１０　自反应物质标签的特殊规定：

Ｂ型自反应物质应贴有“爆炸品”次要危险性标签（１号式样），除非运输主管部门已准许具体容器

免贴此种标签，因为试验数据已证明自反应物质在此种容器中不显示爆炸性能。

犃．２．１．１１　有机过氧化物标签的特殊规定：

装有ＧＢ１２２６８危险货物一览表表明的Ｂ、Ｃ、Ｄ、Ｅ或Ｆ型有机过氧化物的包装件应贴表２序号５

中５．２项标签（５．２号式样）。这个标签也意味着产品可能易燃，因此不需要贴“易燃液体”次要危险性

标签（３号式样）。另外还应贴下列次要危险性标签：

ａ）　Ｂ型有机过氧化物应贴有“爆炸品”次要危险性标签（１号式样），除非运输主管部门已准许具

体容器免贴此种标签，因为试验数据已证明有机过氧化物在此种容器中不显示爆炸性能；

ｂ）　当符合第８类物质Ⅰ类或Ⅱ类包装标准时，需要贴“腐蚀性”次要危险性标签（８号式样）。

犃．２．１．１２　感染性物质包装件标签的特殊规定：

除了主要危险性标签（６．２号式样）外，感染性物质包装件还应贴其内装物的性质所要求的任何其

他标签。

犃．２．１．１３　放射性物质标签的特殊规定：

ａ）　除ＧＢ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为大型货物集装箱和罐体规定的情况外，盛装放射性物质的每个包装件、

外包装和货物集装箱应按照该包装件、外包装或货物集装箱的类别（见ＧＢ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表７）

酌情贴上至少两个与７Ａ号、７Ｂ号和７Ｃ号式样相一致的标签。标签应贴在包装件外部两个

相对的侧面上或货物集装箱外部的所有四个侧面上。盛装放射性物质的每个外包装应在外包

装外部相对的侧面至少贴上两个标签。此外，盛装易裂变材料的每个包装件、外包装和货物集

装箱应贴上与７Ｅ号式样相一致的标签；这类标签适用时应贴在放射性物质标签旁边。标签

不得盖住规定的标记。任何与内装物无关的标签应除去或盖住。

ｂ）　应符合ＧＢ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的规定在与７Ａ号、７Ｂ号和７Ｃ号式样相一致的每个标签上填写下述

资料：

———内装物：

除ＬＳＡⅠ物质外，以ＧＢ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的５．３．１．１表１中规定的符号表示的取自该表的

放射性核素的名称。对于放射性核素的混合物，应尽量地将限制最严格的那些核素列在

该栏内直到写满为止。应在放射性核素的名称后面注明ＬＳＡ或ＳＣＯ的类别。为此，应

使用“ＬＳＡⅡ”、“ＬＳＡⅢ”、“ＳＣＯⅠ”及“ＳＣＯⅡ”等符号；

对于ＬＳＡⅠ物质，仅需填写符号“ＬＳＡⅠ”，无需填写放射性核素的名称。

———放射性活度：放射性内装物在运输期间的最大放射性活度，以贝克勒尔（Ｂｑ）为单位加适

当的国际单位制词头符号表示。对于易裂变材料，可以克（ｇ）或其倍数为单位表示的易

裂变材料质量来代替放射性活度。

———对于外包装和货物集装箱，应在标签的“内装物”栏里和“放射性活度”栏里分别填写“外

包装”和“货物集装箱”全部内装物加在一起的Ａ．２．１．１３ａ）和Ａ．２．１．１３ｂ）所要求的资料，

但装有含不同放射性核素的包装件的混合货载的外包装或货物集装箱除外，在它们标签

上的这两栏里可填写“见运输票据”。

———运输指数：见ＧＢ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中６．８［Ⅰ类（白）毋需填写运输指数］。

ｃ）　应在与７Ｅ号式样相一致的每个标签上填写与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特殊安排批准证书或包装

件设计批准证书上相同的临界安全指数（ＣＳＩ）。

ｄ）　对于外包装和货物集装箱，标签上的临界安全指数栏里应填写外包装或货物集装箱的易裂变

内装物加在一起的Ａ．２．１．１３ｃ）所要求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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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如果包装件的国际运输需要运输主管部门对设计或装运的批准，而有关国家适用的批准型号

不同，那么标记应按照原设计国的批准证书做出。

犃．２．２　标签规定

标签应满足本节的规定，并在颜色、符号和一般格式方面与表２所示的标签式样一致。必要时，

表２所示的标签可按照下列ａ）的规定用虚线标出外缘。标签贴在反衬底色上时不需要这么做，规定

如下：

ａ）　标签形状为呈４５°角的正方形（菱形），尺寸符合４．１的规定，但包装件的尺寸只能贴更小的标

签和ｂ）规定的情况除外。标签上沿着边缘有一条颜色与符号相同、距边缘５ｍｍ的线。标签

应贴在反衬底色上，或者用虚线或实线标出外缘。

ｂ）　第２类的气瓶可根据其形状、放置方向和运输固定装置，贴表２序号２所规定的标签，尺寸符

合４．１的规定，但在任何情况下表明主要危险的标签和任何标签上的编号均应完全可见，符号

易于辨认。

ｃ）　标签分为上下两半，除１．４项、１．５项或１．６项外，标签的上半部分为图形符号，下半部分为文

字和类号或项号和适当的配装组字母。

ｄ）　除１．４项、１．５项和１．６项外，第１类的标签在下半部分标明物质或物品的项号和配装组字

母。１．４项、１．５项和１．６项的标签在上半部分标明项号，在下半部分标明配装组字母。

１．４项Ｓ配装组一般不需要标签。但如果认为这类货物需要有标签，则应依照１．４号式样。

ｅ）　第７类以外的物质的标签，在符号下面的空白部分填写的文字（类号或项号除外）应限于表明

危险性质的资料和搬运时应注意的事项。

ｆ）　所有标签上的符号、文字和号码应用黑色表示，但下述情况除外：

———第８类的标签，文字和类号用白色；

———标签底色全部为绿色、红色或蓝色时，符号、文字和号码可用白色；

———贴在装液化石油气的气瓶和气筒上的２．１项标签可以贮器的颜色作底色，但应有足够的

颜色对比。

ｇ）　所有标记应经受得住风吹雨打日晒，而不明显降低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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